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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04 月 28日    議程前發言 

崔世平、葉兆佳議員聯合發言 

(崔世平議員代表發言) 

優化營商環境 激發經濟活力 

營商環境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土壤。今年國家《政府工作報告》明

確提出，要持續打造一流營商環境，更好支持企業安心經營、實現

高質量發展。此舉釋出強烈信號：在「十五五」開局之年，優化營

商環境將是激發經濟內生動力的關鍵著力點。 

澳門特區政府的歷年施政報告，均對「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有所

着墨，並推行多項實質措施，成效值得肯定。近年電子政務持續深

化，政府積極拓展「一戶通」、「商社通」的服務範圍，以達便民

利商之效。去年，立法會相繼通過《投資基金法》、《民航活動

法》、《公共採購法》等重要法規，為完善營商環境奠定堅實法律

基礎。而在二〇二六年度施政報告中， 政府進一步提出多項創新政

策，支持各類企業來澳投資興業——例如配合《投資基金法》實

施，推出針對投資基金及企業財資中心的稅務優惠等措施。 

全澳企業中，中小微企佔比高達九成，普遍面臨租金、人力成本

及日常營運開支上漲之壓力。在面對鄰近地區競爭時，更是因成本

差距大，產品定價缺乏競爭力，加劇了本地消費外流之勢。如今，

本地中小微企業發展依然面臨諸多現實挑戰，營商環境中尚存若干

瓶頸與痛點亟待疏解。 

爲此，本人提出以下建議： 

一、推動政策協同頂層設計。澳門舊區水、電、通訊、排污等地

下管線，因年代久遠且缺乏系統規劃布局。中小餐廳欲擴充規模、

申請加大電錶時，常需等待掘路鋪線，耗時甚長，甚至未有剩餘電

力可供，此乃困擾舊區中小微企的一大難題。如今樂見政府積極作

為，建議未來以「全周期管理」理念引領，特別是就供水及供電能

力作出更前瞻性的部署與優化，確保相關公共服務在新舊區均能得

到有效保障，為舊區未來活化創造更順暢、高效的條件，進一步夯

實澳門建設「宜居宜業」城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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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破市場准入隱性壁壘。本地建築業界反映，當前政府建築

項目公共採購的招標標準，將眾多本地中小型建築企業攔在門檻

外。建議調整投標資格審查機制，例如對與本地企業合作的跨區公

司給予評分優待，或設定「本地化比例」門檻，以平衡市場競爭格

局。如此既能保障本地企業在基礎設施、能源及重大項目建設領域

的實質參與機會，不但能積累經驗，拓寬本地建築中小企業的發展

空間，更有利於切實激發其創新活力，從而穩固本地從業人員的就

業根基。 

三、構建開放包容的投資環境。建議在推進澳門科技研發產業園

建設中，一方面，與國外先進技術企業攜手搭建聯合實驗室、成果

轉化與人才交流機制；另一方面，為園區內產業政策、科技企業認

定、產業基金與人才計劃，建立簡明清晰的入駐與發展指引路徑，

吸引更多優質企業和人才匯聚澳門。 

隨著澳門正式啟動「三五規劃」編製工作，「持續優化營商環

境」須確保企業切身感受到公平、安全與可預期，如此才能充分激

發經濟的內生動力與創造活力。這一理念應成為優化營商環境的核

心目標，並貫穿規劃編製與執行全過程，從而為澳門經濟高質量發

展提供持續動能。 


